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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 年 11 月 18 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800 中国交建 2021/11/12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58%股份的股

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1-11-03 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
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增补卢耀军为股东监事的议案。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14:00:00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5 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18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1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 （连）交易-接受劳务与分包交易上限的议案 √

2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上限的议案 √

3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提供建造服务交易上限的议案 √

4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接受劳务与分包交易上限的议案 √

5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销售产品交易上限的议案 √

6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购买产品交易上限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 2022 年-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存贷款业务上限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 2022 年-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保函业务上限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 2022 年-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 （连 ）交易金融服务-其他信贷类业务上限的议
案 √

10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融资租赁业务上限的议案 √

11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商业保理业务上限的议案 √

12 关于 2022 年-2024 年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持续性关连交易-融资租赁业务上限的议案 √
13 关于 2022 年-2024 年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持续性关连交易-商业保理业务上限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中国交建关联（连 ）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5.00 关于增补卢耀军为股东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15.01 关于增补卢耀军为股东监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 1-14 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 9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增加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具体
内容详见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 15 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10、11、12、13、1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4、5、6、7、8、9、10、11、12、1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 （连）交易-接受劳务与分包交易上限的议案

2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租赁和资产管理服务上限的议案

3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提供建造服务交易上限的议案

4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接受劳务与分包交易上限的议案

5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销售产品交易上限的议案

6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购买产品交易上限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22 年-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存贷款业务上限的议案

8 关于公司 2022 年-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保函业务上限的议案

9 关于公司 2022 年-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金融服务-其他信贷类业务上限的
议案

10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融资租赁业务上限的议案

11 关于 2022 年-2024 年日常性关联（连）交易-商业保理业务上限的议案

12 关于 2022 年-2024 年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持续性关连交易-融资租赁业务上限的议案

13 关于 2022 年-2024 年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持续性关连交易-商业保理业务上限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中国交建关联（连 ）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5.00 关于增补卢耀军为股东监事的议案

15.01 关于增补卢耀军为股东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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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
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曹治年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11 月 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上午 9:15 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90 名， 代表 803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105 ,069,8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974％。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名， 代表 29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184,386,3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041%；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74 名，

代表 774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920,683,4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933%。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79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923,704,2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5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779,2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84％；反

对 12,671,2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1％；弃权 14,907,51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6,125,5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143％； 反对 12,671,21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718％； 弃权
14,907,5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39％。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690,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88％；反

对 27,649,5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92％；弃权 18,31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6,036,41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047％； 反对 27,649,52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33％； 弃权
18,3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0％。

议案 2.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568,1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58％；反

对 27,647,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90％；弃权 142,719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914,3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15％； 反对 27,647,18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31％； 弃权
142,7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5％。

议案 2.03、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590,6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82％；反

对 27,642,4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84％；弃权 124,939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936,8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39％； 反对 27,642,44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26％； 弃权
124,9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35％。

议案 2.04、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550,9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39％；反

对 27,671,8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16％；弃权 135,22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897,14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896％； 反对 27,671,8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58％； 弃权
135,2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46％。

议案 2.05、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243,7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11％；反

对 27,987,0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53％；弃权 127,259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589,9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564％； 反对 27,987,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0299％； 弃权
127,2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38％。

议案 2.06、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582,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74％；反

对 27,621,4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62％；弃权 153,682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929,15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31％； 反对 27,621,42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03％； 弃权
153,6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66％。

议案 2.07、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597,4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89％；反

对 27,635,4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77％；弃权 125,09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943,6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46％； 反对 27,635,4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18％； 弃权
125,0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35％。

议案 2.08、审议通过了《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590,8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82％；反

对 27,613,3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53％；弃权 153,782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937,1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39％； 反对 27,613,3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894％； 弃权
153,7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66％。

议案 2.09、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642,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38％；反

对 27,587,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25％；弃权 128,03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988,9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95％； 反对 27,587,3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866％； 弃权
128,0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39％。

议案 2.10、审议通过了《发行决议有效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70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02％；反

对 27,620,8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61％；弃权 34,69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6,048,73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060％； 反对 27,620,82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902％； 弃权
34,6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3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416,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95％；反

对 12,779,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77％；弃权 15,162,46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5,762,4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750％； 反对 12,779,33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835％； 弃权
15,162,4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41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6,684,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82％；反

对 12,722,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16％；弃权 14,951,2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6,030,56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041％； 反对 12,722,39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773％； 弃权
14,951,2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8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084,376,2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6％；

反对 5,532,7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5,160,8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03,010,6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597％； 反对 5,532,7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990％； 弃权
15,160,8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41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回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7,506,7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262％；反

对 11,779,1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07％；弃权 15,072,12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6,852,97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931％； 反对 11,779,1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752％； 弃权
15,072,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31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5,081,5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67％；反

对 12,752,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49％；弃权 16,523,56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4,427,8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305％； 反对 12,752,8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806％； 弃权
16,523,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88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5,167,4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59％；反

对 12,638,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26％；弃权 16,552,16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4,513,7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398％； 反对 12,638,3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682％； 弃权
16,552,1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91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083,978,9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08％；

反对 4,529,3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9％；弃权 16,561,53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02,613,3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167％； 反对 4,529,34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03％； 弃权
16,561,5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929％。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3,075,766,3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63％；

反对 12,751,4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7％； 弃权 16,552,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4,400,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276％； 反对 12,751,4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805％； 弃权
16,552,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919％。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05,190,1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83％；反

对 12,644,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33％；弃权 16,523,37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4,536,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423％； 反对 12,644,5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689％； 弃权
16,523,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888％。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17,152,7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86％；

反对 65,718,5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65％； 弃权 22,198,5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35,787,1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4821％； 反对 65,718,51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1147％； 弃权
22,198,5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4032％。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
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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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9]1341 号）批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76,663,600 股 ， 发 行 价 格 为 65.22 元 /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4,999,999,99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2,568,035.1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977,431,956.89 元。 上
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到位，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
验字（2019）第 140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8 月 30 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9 年 9 月 12 日、2019 年 10 月 22 日， 牧原股份及子公司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分别与监
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相关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如
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3501011654
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300000518
3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208763

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州路
支行 53780188000027750

5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410
6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000000529
7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456
8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631379709
9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10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1399
11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12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400000527
13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200000528
14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15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001021475
16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258
17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3816
18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334
19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601021397
20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1101560038719610000

其中，下列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20 年 7 月注销，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披露的《关
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6：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631379709
2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3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1399
4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5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200000528
6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7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3816
8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334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410
2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258
3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1101560038719610000
4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601021397
5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456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 毕，专户余额
为零，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办理完毕以上募
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与相关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 备查文件
撤销银行账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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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发行完毕，
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1 国泰君安 CP005 短期融资券期限 188 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110052 发行日 2021 年 11 月 2 日

兑付日 2022 年 5 月 10 日 起息日 2021 年 11 月 3 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0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张 票面利率 2.73%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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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交易等

相关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3 月 31 日，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隅集团”）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
山）有限责任公司交易等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所持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标的公司”）47.09%的股权认购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冀东水泥”）新发行的股份，由冀东水泥吸收合并合资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
吸收合并”）。 此外，在本次吸收合并中，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将作为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向
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冀东水泥异议股东支付现金对价受让相应冀东水泥的股份。同日，
公司与冀东水泥、合资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交易等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唐山冀东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的业绩补偿事宜的议案》以及《关

于确认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涉及的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的议案》，同意本次吸收合并具体方案、业绩补偿、确认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等相
关事宜。 同日，公司与冀东水泥、合资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
冀东水泥签署《业绩补偿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11 月 3 日，冀东水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关于核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61 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冀东水泥发行 1,065,988,043 股股份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二、核准冀东水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0 亿元。
三、 冀东水泥本次吸收合并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

件进行。
四、冀东水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冀东水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冀东水泥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我会。
关于冀东水泥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的详细情况可参阅 2021 年 11 月 4 日冀东水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布的相关
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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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21]666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16,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 1,16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23,559,359.1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36,440,640.89 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1]000234 号《验资
报告》。

二、新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
为便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科技”）及控股公司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原科技”）在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新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专用账户账号 账户余额（万元 ）

1 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79170078801400007514 0

2 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79170078801200007515 0

鉴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科技旗下控股子公司宽原科技是本次募投项目“五沙（宽原）大
数据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根据相关规则，公司及上述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序号 开户人 协议主体

1 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
司

甲方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 合称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丙方：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甲方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3：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甲方 3 合称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丙方：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 方 2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79170078801400007514； 甲方 3 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79170078801200007515；以上两个账户仅用于甲方“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两账户的账户余额均为 0 元。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斌、邓艳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十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邮箱。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5、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和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8、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持续督导期届满前，甲方更改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本协议自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
之日起失效；持续督导期届满前，甲方更换持续督导机构的，本协议自甲方、丙方双方终止持续

督导关系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 �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109 号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 年 11 月 3 日，有关媒体发表了题为《突发！ 外媒称隆基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太

阳能组件制造商的下一个目标》，报道提及“根据 6 月份美国发布的 WRO，它认为隆基可能会
成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行动的下一个组件制造商； 隆基已被告知其海运货物预计将在五个
港口滞留，预期这将会对隆基造成广泛的影响。 ”

● 经核实，实际情况为：自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美国海关依据暂扣令
（WRO）对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国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口到美国的共计
40.31MW 组件产品进行了扣留，本批货物约占公司 2020 年度出口美国销量的 1.59%。 目前，公
司对美国市场的发货仍在正常进行，以满足美国客户的订单需求。 美国海关的暂扣令（WRO）
暂未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和评估暂扣令（WRO）对公司美国出货
的影响。

一、传闻简述
2021 年 11 月 3 日，有关媒体发表了题为《突发！ 外媒称隆基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太阳能

组件制造商的下一个目标》，报道提及“根据 6 月份美国发布的 WRO，它认为隆基可能会成为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行动的下一个组件制造商； 隆基已被告知其海运货物预计将在五个港口
滞留，预期这将会对隆基造成广泛的影响。 ” 部分媒体进行了转载。

二、澄清声明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始于 2011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正式立案对产自中国

大陆的太阳能电池，不论是否部分或全部组装成组件、层压板、电池板或其他产品（不包括硅
片，以下简称“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并于 2012 年 10 月作出终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光
伏产品实质性损害了美国相关产业，裁定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2014 年 1 月，美国又对中
国光伏产品发起了第二次“双反”调查，并将调查范围扩大至中国台湾地区；2018 年 1 月，美国

通过“201 法案”，宣布对全球光伏产品征收为期四年的保障措施关税，首年税率 30%，每年下
降 5%；2018 年 6 月中国光伏产品（电池、组件和逆变器）被列入征税清单。

自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美国海关依据暂扣令（WRO）对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美国子公司出口到美国的共计 40.31MW 组件产品进行了扣留，本批货物约占
公司 2020 年度出口美国销量的 1.59%。

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已建立并完善了应对暂扣令（WRO）管理措施，包括产品追溯
能力及系统建设、外部机构认证、供应商管理等相应措施。 公司将积极应对和配合美国海关提
供相应的追溯证据，确保公司已被扣留的产品能够尽早解除限制，持续推动光伏产业的全球化
市场布局及能力建设。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首先，本次因暂扣令（WRO）被美国海关扣留的组件产品共计 40.31MW，约占公司 2020 年

度出口美国销量的 1.59%，目前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发货仍在正常进行，以满足美国市场的客户
需求。

其次，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 ，2020 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占全球总装机规模的

14.8%，公司的销售区域布局全球，不会对美国单一市场产生重大依赖。

再次，公司已建立了相关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措施和工作流程，能够提供相关产品的可追溯
证据，以证明本次美国海关暂扣组件产品所采用的硅原料符合美国政府的监管要求。

目前美国海关的暂扣令（WRO）暂未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和

评估暂扣令（WRO）对公司美国出货的影响。

四、澄清声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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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11 月 2 日、11 月 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
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公司收盘价为 162.40 元 / 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
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300.51 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
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35.51 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11 月 2 日、11 月 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

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善麒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

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
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

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
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宏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1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69,942,411.58 元，
同比增长 56.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568,223.06 元，同比增长 152.62%；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46,082.67 元，同比增长 113.87%。 主
要系行业景气度高，公司主营 IGBT 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产品收入增加。 但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
工业控制及电源行业收入占比较高，在新能源领域占比比较低，公司存在下游行业应用领域集
中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
时报》《经济参考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

的回函》
特此公告。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